
企业业绩

投标人承担类似项目业绩一览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采购单位 合同金额

1 阜宁县三灶镇 2024年度水环

境整治工程

江苏创亦鸿建设有

限公司
298.56万

2 钓鱼镇中朝村（文远责任区）

河道护坡工程

江苏创亦鸿建设有

限公司
29.53万

3
涟水县二塘沟改造工程

江苏创亦鸿建设有

限公司
268. 84万

4 2022年度淮安市洪泽区三河镇

梁墩赵集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

目（财政补助）1标段

江苏创亦鸿建设有

限公司
669.52万

注：请填写此表，并按要求上传业绩资料电子件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项目负责人业绩

拟选派项目负责人简历表

姓 名 高美建 年 龄 36 学历 专科

毕业学校 2018 年毕业于 国家开放大学 学校 计算机信息管理 专业

专业技术

职称
建造师

执业资格证书

及注册编号

水利水电工程

二级建造师

苏

232191908046

主要主持的类似项目

序

号
项目名称 合同甲方 获得的奖项

备

注

1 2022 年省级农村生态河

道奖补资金工程（小马

3、4 组河）

泰兴市滨江镇人民

政府
/ /

2 盐城市运东船闸管理所

2024 年水土保持工程

盐城市运东船闸管

理所
/ /

3 启东市北新镇永济村

2024 年占补平衡填埋泯

沟工程

启东市北新镇永济

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/ /

注：请填写此表，并按要求上传业绩及证书资料电子件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项目经理无在建工程承诺

宿迁市湖滨新区农村工作局（采购人名称）：

我方已仔细研读了 湖滨新区 2025 年骆马湖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扶持项目（项目

名称） 磋商文件全部内容。经严格审查，我方拟派本项目经理 高美建（姓

名）， 320811198912084563（身份证号），自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起，已无

在建工程，且符合下列规定条件中第 1 条规定（如符合第 2 条，另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

关证明资料）：

1、项目经理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的。

2、有在建工程，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经该在建工程建设单位同意，并完善有关手

续后，可以参加该工程项目的磋商：a、合同工程量已完成 80%以上，且主体工程已完

成；b、通过水下（泵站机组启动、河道通水）验收；c、通过合同完工验收；d、工程具

备合同完工验收条件，已向建设单位提出合同完工验收申请，并经建设单位确认；e、因

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超过 120 天（含）。

我方承诺对上述情况真实有效性负责，否则，即视为我方弄虚作假，我方将理解并自

愿接受采购人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相应的处理。

供应商全称（加盖 CA 电子公章）：江苏创亦鸿建设有限公司

2025 年 6 月 5 日



企业报价折扣证明

五、中小（微）企业声明函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(财库

[2020]46号)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 宿迁市湖滨新区农村工作局（单位名称）采

购编号为 JSZC-321392-SQHZ-C2025-0005 ， 湖滨新区 2025 年骆马湖搬迁群众生产生活

困难扶持项目（项目名称）（分包号：JSZC-321392-SQHZ-C2025-0005）的采购活动，工

程由中小企业承建，即工程施工单位为符合政策的中小企业。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

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(工信

部联企业[2011]300号)的规定，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小微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

小微企业）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湖滨新区 2025 年骆马湖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扶持项目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建

筑业 行业；承接企业为 江苏创亦鸿建设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8 人，营

业收入为 12991.326956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752.416463 万元 1，属于 小型企业

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2. 湖滨新区 2025 年骆马湖搬迁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扶持项目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 建

筑业 行业；承接企业为 江苏创亦鸿建设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28 人，营

业收入为 12991.326956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10752.416463 万元 1，属于 小型企业

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不存在与

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

企业名称（加盖 CA电子公章）：江苏创亦鸿建设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5 年 5 月 28 日

备注 1：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

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备注 2：供应商如不提供此声明函，将作无效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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